监控安装报价合同
甲方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一九七三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甲方为安防监控需要，委托乙方负责厂房监控工程安装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特签以下合同。
一：乙方为甲方厂区提供安装监控工程。
二：监控安装数量与品牌。
1 摄像头：海康200W B12 H265+摄像头20个*250元合计5000元，如果摄像头数量不够，需要增加需要在施工前提出，每增加一个250元。但还需另加其他材料费用，但是不能超出32个录像机最高总数
2 硬盘录像机 海康32位8盘位网络高清录像机2100元一个。
3 网络百兆交换机带POE合计3个，16口+8口+4口，合计费用1050元。
4 摄像头支架20个*15元合计300元。
5 监控专用硬盘6T*8个1600*8个合计12800元。
6 网线加PVC管及卡扣合计7200元。
7 网络调试费及人工费安装费 3000元。
8 发票开增票，税点5032元。
9 以上合计费用为36482元元，大写：叁万陆仟肆佰捌拾贰元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 三 合同双方签署后，一周内乙方安排施工人员上门施工，甲方应把场地提前安排清理，以方便乙方人员施工提供方便。
四 费用结算，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，乙方有一周的施工准备期，甲乙双方约定施工时间，施工结束后甲方当场验收，验收合格后乙方撤出场地。
五 费用结算，甲方签订后天后预付50%货款，乙方进场施工，甲方验收结束后，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后15天内甲方结清尾款。
五 本合同在双方友好协商后达成，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协商，一旦合同签署，均按合同执行，对甲乙双方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六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任何一份不得擅自变更或取消，单方面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需承担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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